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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2013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公布国函〔2013〕132 号文《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

司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关于贯彻实施 2013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新《基金法》”）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答复。《批复》主要明确了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管理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主体资格，具体包含以下四点： 

1.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 

依照新《基金法》第 13 条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

机构的良好业绩、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最近三年没有违

法记录；《批复》就资产规模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1) 主要股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净资产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 

2) 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

10 年以上。 

前述规定一方面使得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士能够持有担任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这一举措促

进了公司治理的完善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给予人力资本对于资产管理行业中的核心作用充

分肯定；另一方面取消了对主要股东组织形式的限制，亦不再要求持续经营 3 个以上会计年度，为

各类主体进入基金行业提供更为便利、均等的条件和机会。 

2. 基金管理公司持有 5%以上股权的非主要股东 

新《基金法》中并未规定基金管理公司非主要股东的资质问题，而是在第 13 条项下规定了兜底

性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因此，

国务院在《批复》中对基金管理公司持有 5%以上股权的非主要股东规定如下： 

1) 非主要股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资产质量良好，内部

监控制度完善； 

2) 非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

业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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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 3 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4) 没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5) 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6)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 3 年在税务、工商等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监管、自律管理、商业

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 

与第 1 条规定一样，前述规定在使得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士能够持有基金管理公司 5%以上的股权，

担任基金管理公司的非主要股东的同时，取消了对非主要股东组织形式的限制，亦不再要求持续经

营 3 个以上会计年度。 

3.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内外股东 

新《基金法》中并未明确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资格；同样，依据第 13 条项下规定的兜

底性条款，国务院在《批复》中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内外股东主体资格规定如下： 

1)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出资比例最高的境内股东应当具备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的条件；

其他境内股东应当具备基金管理公司非主要股东的条件。 

2) 境外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i. 依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设立、合法存续并具有金融资产管理经验的金融机构，财务稳

健，资信良好，最近 3 年没有受到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的处罚； 

ii. 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其证券监管机构已与证监会或者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签订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iii. 净资产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可自由兑换货币； 

iv. 经国务院批准的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v.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内地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比

照适用前款规定。 

4. 基金管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新《基金法》中规定了基金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审批、报告义务、行为禁止等问题，但

并未明确其主体条件；因此，为防止不良机构和个人控制基金管理公司，国务院依据新《基金法》

第 13 条项下规定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兜底性条款在《批复》中对实际控制人的否定性条件规定如

下，即下述人员不得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 

1)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未逾 3 年； 

2) 净资产低于实收资本的 50%，或者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的 50%； 

3)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新《基金法》从股东的资质等方面适当降低了基金管理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专业人士持

股，并将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而《批复》正是对此的进一步落实，更

是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探索多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鼓励，有利于促进公开募

集基金向财富管理机构全面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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